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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减轻

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》(厅字

〔2019〕54号)精神，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，

让教师安心、静心、舒心从教，现就全区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提

出如下具体措施。 

一、制定中小学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清单 

结合校园治理工作，对现有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

评比考核事项立即进行全面清理精简，加大整合力度，坚决取消

可有可无事项，尽快制定科学有效的中小学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清

单，确保对中小学校和教师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在现有基础上

减少 50%以上。 

二、建立督查检查评比考核年度计划和审批备案制度 

中小学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清单制定印发后，确需增加新的事

项，有关部门(单位)按照归口管理原则，年初分别报同级党委办公

厅(室)和政府办公厅(室)研究审核，由党委办公厅(室)统一报党委

审批，纳入同级中小学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清单予以实施，依法依

规开展。各类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，不得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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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“一票否决”或层层签订责任状，坚决避免对中小学校和教师

随意提出要求。 

三、进一步规范简化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标准及流程 

结合教育教学评价改革，完善中小学校和教师评价体系，减

少不必要的环节和表格数据材料检查，不得简单以留痕作为评判

工作成效的标准，不得以微信工作群、政务 APP(应用程序)上传

工作场景截图或录制视频等方式来代替实际工作评价，不能工作

刚安排就开展督查检查评比考核。开展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、年

度考核、评优选先和专业技术竞赛等，不得擅自提高准入门槛和

设置繁琐评审程序，不得以考试成绩、升学率、学历、论文、奖

项作为唯一性评价指标。积极改进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方式方法，

充分利用大数据、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，探索运用“互联网+督

查”，倡导以暗访为主的真督实查。 

四、统筹规范各项进校园专项任务 

各级党委和政府统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工作，分别制定中

小学进校园社会事务清单。统一部署的维护稳定、扫黑除恶、防

灾减灾、消防安全、防艾等重要专项工作，确需中小学教师参与

的，由教育部门严格按要求依程序统筹安排，不得随意扩展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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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安排中小学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场所开展相关工作。如遇

特殊时期、紧急情况，根据形势和实际需要，由教育部门根据上

级要求布置。 

五、立足教育工作落实城市创优评先任务 

统一部署开展的文明、卫生、绿色、宜居、旅游等城市创优

评先和各类教育宣传活动，中小学校课程涉及到的不再另行安排，

课程没有的由同级教育部门严格按要求融入到教育教学或安排在

课外活动中，原则上不得安排教师上街执勤或做其他与教师职责

无关的工作。未经教育部门同意，有关部门(单位)不得擅自进校园

指导教师开展相关工作。 

六、合理安排街道社区事务 

街道社区通过积极发展社区教育助力区域内中小学校的教育

教学工作，不得安排中小学校和教师频繁参与社区服务、社区卫

生、社区治安等社区建设活动，不得对中小学教师参与社区建设

活动提出不合理要求，不得要求中小学教师参与影响正常教育教

学的活动，否则学校有权予以拒绝。 

七、杜绝给中小学校和教师强制摊派无关事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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